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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新北年貨市集 
參展簡章 

㇐、活動目的： 
本次市集旨在匯聚新北市具特色且符合新年節慶需求的特色店家，透過精選伴手禮與優質年

貨展售，讓民眾來到市集能夠㇐次買足新北的好商品，在充滿節慶氛圍的場域中，輕鬆完成

新年的採買任務。 

二、活動時間 
(㇐) 活動日期：115 年 1 月 31 日(六)至 2 月 1 日(日) 

(二) 活動時間：11：00 至 19：00。 

三、活動地點 
國立台灣圖書館四號公園-勵學廣場（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四、辦理單位 
(㇐)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二) 執行單位：純粹創意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五、參與費用 

(㇐) 攤位費：新臺幣(下同)1,000 元。 

(二) 保證金：2,000 元（活動期間配合出攤並遵守規範者，於活動結束後退還保證金）。 

(三) 廠商需於接獲主辦單位入選通知後，每攤繳交 3,000 元，未於 115 年 1 月 21 日

12:00 前完成繳納者，視為棄權。 

六、招募攤位說明 
(㇐) 招募 40 個參與攤位，每單位以 1 個攤位為原則。 

(二) 報名廠商需於報名時間內寄送申請表單，後續本局將審查評選參展廠商，評選標準將依

商品獨特性、廠商代表性、活動參與程度及攤位佈置、過往設攤實績為主。 

(三) 現場販售商品禁止販售違反青少年保護或公序風俗之物品及違法商品，報名時請提出商

品照，以及過往參加市集活動，攤位陳列佈置照片或影片（僅用於參展廠商資格審查用，

絕不外流）。 

(四) 如販售產品為飲食類之廠商，請於繳交報名表時檢附食品從業人員 1 年內之健康檢查

報告（體檢項目應包含 A 型肝炎、手部皮膚病、出疹、膿瘡、外傷、結核病或傷寒等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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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通知入選商家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或棄權者，由主辦單位依序自候補名單遞補。 

(六) 請附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或政府立案之財團或社團法人之組織證明影本，若

僅辦理營業登記之業者需檢附未達課稅起徵點之證明文件。 

(七) 以下為入選加分條件: 

若具有新北市之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或政府立案之財團或社團法人之組織

證明條件；或具有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於外縣市，但在新北市設有分店。 

 

七、報名作業流程 
參賽程序 時間 說明 

報名 

1.線上表單、紙本遞送或

郵寄繳件方式： 

即日起至 115 年 1 月 9

日 (五)下午 17:00 止 

1.繳交文件：「2026 新北年貨市集」報名表。 

2.以填寫線上表單、紙本遞送/郵寄至下列信箱/地址，主

旨註明【2026 新北年貨市集報名-（廠商名稱）】： 

 （1）信箱：oadmarket123@gmail.com 

 （2）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段 210 號 4 樓 A 室 

入選通知 
115 年 1 月 16 日 (五) 

電子信件及電話通知 

1.由主辦單位書面審查徵選。 

2.公告於「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官網與「來趣新北金

發局」粉專。 

3.工作小組發布通知信件與電話通知入選。 

展前說明會 115 年 1 月 23 日(五) 
線上會議並進行隨機抽籤攤位，入選後以電子郵件告知

會議連結。 

八、報名方式 
參與申請表單依下列 3 種方式擇㇐繳交： 
（㇐）線上表單： 

115 年 1 月 9 日（五）下午 17:00 前，完整填寫資料，表單連結： 
https://forms.gle/Po7LNmd3MPaAFXBd6 

（二）紙本親自繳件： 
115 年 1 月 9 日（五）下午 17:00 前，將報名資料繳至「220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
段 210 號 4 樓 A 室」，並於信封註明「2026 新北年貨市集報名（廠商名稱）」。  

（三）紙本郵寄繳件： 
115 年 1 月 9 日（五）下午 17:00 前（以郵戳為憑），將報名資料以掛號方式寄送至
「220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段 210 號 4 樓 A 室」，「2026 新北年貨市集報名工作小
組收」，並於信封註明「2026 新北年貨市集報名（廠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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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工作小組聯絡資訊 
(㇐) 純粹創意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鄭先生 02-2958-0011 分機 305 

陳小姐 02-2958-0011 分機 376 

(二)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陳先生 02-2960-3456 分機 5321 

十、評選機制： 
所有報名廠商將經由主辦單位審查評選（評選標準如下），決定參與廠商名單。參與廠

商名單暫定 115 年 1 月 16 日（五）將公告 40 攤正取商家及 10 攤候補名單，並於新北市

政府經濟發展局官網（僅公布入選名單，不公布成績與排名），並由執行單位以信件或電話

通知入選廠商，以利活動順利進行，如正取商家未於 114 年 1 月 21 日（三）中午 12:00 前

完成匯款或棄權，將依序由候補名單遞補。 

編號 評選標準 內容說明 

1 
商品獨特性及年貨議

題商品 40% 
販售商品特色需具有話題亮點，足以成為本次市集行銷議題。 

2 廠商代表性 20% 

以全國知名度、社群媒體粉絲人數、曾獲媒體報導或曾獲獎

（不限新北市獎項）等指標進行評比，足以成為本次市集行

銷議題尤佳。 

3 
活動參與程度及 

攤位佈置 25% 

消費者使用數位支付購物優惠規劃、舞台促銷活動參與、攤

位優惠規劃、贊助商品提供內容、攤位內部佈置，需有助於

提升市集活動豐富度。 

4 過往設攤實績 15% 
歷年參與市集攤位內部擺設、當日營業額及熱銷商品，如未

有設攤實績，需佐證有能力符合市集主題規劃。 

十㇐、進場及撤場時間： 
進場時間：115 年 1 月 31 日(六) 09：00-10：30 前完成攤位佈置。 

撤場時間：115 年 2 月 1 日(日) 19：00-20：00 前完成撤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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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空間與設備規劃（由執行單位提供)： 

1. 上述設備請務必妥善保管，並於撤場時歸還（若有其他硬體需求，例如：增加桌椅數量，
須另行申請，並由申請廠商負擔衍生費用，桌子每張新台幣 350 元、塑膠椅每張新台幣 40
元）。 

2. 電力：每攤電力 110 V（供電量 5A=1500 瓦特（W）），活動期間上午 10 點至晚上 8 點供
電（若有特殊用電需求，例如：用電量高於 1,500W 或需使用 220V 用電，須另行申請，
並由申請廠商負擔衍生費用，每 100W 級距收費 50 元，以此類推）。 

十三、參展規範： 
(㇐) 販售商品應符合有關衛生法令規定等標準，對消費者須負完全責任。 

(二) 參展廠商若於活動期間有下述情形發生，經執行單位勸告未改善者，將以記點處理，

並於 2 年內不得參加本活動： 

 活動期間參展廠商 10:00 前未至服務台完成簽到，或 19:00 前無專人營業或擅自

撤場離開市集。 

 活動期間所販售之商品與報名表內容不符（如多賣未填報於報名表內容中的商品、

少販售填報於報名表內容中的商品等不符合報名表內容情形等）。 

 活動期間攤位佈置與報名表內容不符。 

(三) 參展廠商須提出市集期間商品以及優惠方案。 

(四) 建議參展廠商提供商品做為活動用贈品，使整體活動更加豐富具吸引力，並供執行單

位宣傳運用。 

(五) 參展廠商不得破壞活動現場地面、攤位結構及執行單位提供之設備，並於撤場時歸還，

廠商需自行負責攤位垃圾處理與環境清潔，整體活動結束後，需負責將場地復原，包

括硬體設備及地板清潔，若有無法回復場地原狀之情形，將由申請廠商負擔衍生費用。 

(六) 參展廠商請遵守本活動進撤場以及營業時間相關規定，於每日規範時間前完成攤位佈

置、報到及撤場，不可遲到早退。 

項目 內容說明 規格/數量 注意事項 

硬體 

攤位 1 頂 3*3m 營業空間 

桌椅 1 式 桌子*1 
塑膠椅*2 

攤位招牌 1 式 須於報名表中提供廠商攤位名稱 

電力 1 式 110V，插座*2 
（參與廠商請自行攜帶延⾧線） 

基本照明 1 式  

其他 參與證 2 張  

【備註】 
 佈置材料請自行準備及運送。 
 自用燈具必須為適用 110V 之省電燈泡或 LED 燈，鹵素燈、白熱燈泡等全面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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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期間參展廠商所屬之私人物品器具，請自行保管，執行單位不負任何保管及損害

賠償之責任。 

(八) 參展廠商請遵照相關營利事業所得稅法準備發票或免用統㇐發票收據，以供民眾索取，

若有逃漏稅之事宜遭民眾檢舉，請廠商自行負責。 

(九) 參展廠商所承租之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攤位名稱參加展出，或違

反著作權等法令，㇐經查明屬實將由主辦單位取消資格，若有觸犯由廠商自行負責，

並不退還保證金 2,000 元。 

(十) 參展廠商入選後倘未出席市集活動，將不退還保證金 2,000 元，並立即取消參展資格，

於 2 年內不得參加本活動。 

(十㇐) 場地限制請勿使用明火，可使用電磁爐或其他設備代替，經執行單位勸告未改善者，

不退還保證金 2,000 元，並立即取消參展資格，於 2 年內不得參加本活動。 

(十二) 為公平起見，前項將由檢舉單位提出證明，並由被檢舉單位提供反證，活動小組將以

檢舉單位及被檢舉單位提供之證明作為裁定之依據。 

(十三) 活動前如遇颱風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為考量參展單位與民眾人身安全，主辦單位有權

決定取消或更改活動時間、地點等內容，若遇天災活動取消，將全額退還攤位費。 

(十四) 參展廠商於活動現場販售商品應符合產品相關法令規定，並對消費者須負完全責任，

且與消費者銷售過程由廠商自行負責。 

(十五) 主辦單位、委外單位或與主辦單位具有合作、委任關係之第三人有權處理及利用本活

動之錄影、相片等相關資料，使用於本活動相關宣傳時，將不另行通知或支付費用。 

(十六)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更改及審議後另行公告。 

(十七) 上傳報名表即表示同意上述規定，請確實遵守規則，以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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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新北年貨市集 
報名表 

廠商名稱   統㇐編號  

攤位招牌 
名稱 

 

公司地址 □□□ 

聯絡地址  

參展 
聯絡人 

聯絡人姓名 市內電話 聯絡人手機 LINE ID 
    

E-mail  

當日 
聯絡人 □同參與聯絡人 □非參與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_ 

新北 
嚴選店家 □是(需附上證明)   □否 

廠商簡介  
 

獲獎經歷 
 

商品規劃 

1. 商品名稱：                價格：      元 
商品說明：  

2. 商品名稱：                價格：      元 
商品說明：  

3. 商品名稱：                價格：      元 
商品說明：   

攤位 
優惠活動 

提供攤位之促銷活動，以利提高消費者之購買力 
商品名稱：     數量：     優惠內容： 
（以下自行增加） 

贊助商品 

建議提供商品做為活動贈品，供執行單位宣傳運用： 
1. 商品名稱：        ／數量：    ／價格：    元 
2. 商品名稱：        ／數量：    ／價格：    元 
3. 商品名稱：        ／數量：    ／價格：    元 

參展硬體 
電力需求 
（可自行
增列） 

□110V：電器名稱：＿＿＿＿/消耗功率：＿＿W/數量：＿＿ 
□220V：電器名稱：＿＿＿＿/消耗功率：＿＿W/數量：＿＿ 
（220V 須另行申請，並由申請廠商負擔衍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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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硬體 
特殊需求 

若有額外硬體特殊需求（如桌椅設備等），請填寫（須自費） 
□桌子每張新台幣 350 元：需＿＿＿張 
□塑膠椅每張新台幣 40 元：需＿＿＿張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票/收據 
□開立統㇐發票，且營業登記地位於新北市 
□開立免用統㇐發票收據 
□其他：                   

現場提供
消費支付
方式（可
複選） 

□現金  □信用卡   
□數位支付（當日請自行處理相關設備），請列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參與公約 

參與廠商同意配合執行單位於活動期間所宣達之注意事項，包含優惠方案與無償贈
品提供。 

參與廠商同意配合主辦單位活動提供商品、攤位全程攝影與其他使用權利。 
參與廠商所承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廠商名稱參加展出。如有

違反者，執行單位得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非參展廠商繼續展出。 
參與廠商相關資料若有變更，務請主動通知執行單位，以免權益受損。 
攤位位置將依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區域劃分安排，不得自行選位。 
 參與廠商所展售之產品，應符合有關衛生法令規定之標準，對消費者須負完全責任。 

保證金 
匯款資訊 

匯款後請提供匯款帳號後 5 碼以利主辦單位對帳 
銀行名稱：華南銀行 埔墘分行 
銀行代號：008 
帳號：151-10-004002-5 
戶名：純粹創意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負責人用章或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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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商品照及攤位內部佈置： 
 
 
 
 
 
 
 
 
 
2. 過往市集活動攤位陳列佈置照片或影片（照片中需露出報名廠商名稱）： 
 
 
 
 
 
 
 
 
 
3. 其他佐證資料： 
 
 
 
 
 
 
 

 

本表請於 114 年 1 月 9 日(五)下午 17:00 前以上述繳交方式寄至「2026 新北年貨市集工作小組」信件主
旨：2026 新北年貨市集參展報名-(廠商名稱)，所有報名廠商將經由主辦單位進行審查作業，評選參展廠
商名單，執行單位將以信件、電話通知入選廠商。 
 
報名聯絡資訊(週㇐至週五 11:00~12:00，13:30~18:30) 
 2026 新北年貨市集工作小組 / 電子信箱：oadmarket123@gmail.com 
 電話：02-2958-0011 分機 305 鄭先生、02-2958-0011 分機 376 陳小姐 


